
附件3
批转市排水工程管理处2020年部门决算
市排水工程管理处：

桂林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已经批准2020年市本级决算。根据《桂林市财政局关于批复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2020年度部门决算的通知》（市财建函〔2021〕31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财务管理有关规定，经审核，现将你单位2020年部门决算批转如下：

基本收支情况

（一）总收支。2020年度年初结转和结余8594.97万元，本年收入22660.72万元，本年支出49449.08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0万元，结余分配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472.32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支。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3709.39万元，本年收入19665.71万元，本年支出22620.96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754.14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2020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本年收入15717.70万元，本年支出15717.7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2020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本年收入0万元，本年支出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二、有关工作要求

（一）本批复文件作为你单位对预算执行有关事项进行调整的依据，调整事项涉及会计处理的应当遵循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规定。

（二）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批按现行制度管理，以竣工决算批复数据为准；年度基本建设资金收入支出及结转结余资金不作为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批的依据。

（三）请你单位按照决算审核审计意见，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改进预算编制，规范预算执行和会计核算，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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